
 

 

携程集团拟发售 13 亿美元本金以现金结算的可转换优先票据 

上海, 6 月 4 日, 2024—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携程集团”或“本公司”）今日宣布拟仅向

根据 1933 年证券法（经修订）（“证券法”）第 144A 条获合理相信为合资格机构买家

的人士发售（“票据发售”）本金总额合计 13 亿美元的 2029 年到期可转换优先票据

（“票据”），视乎市况及其他因素而定。本公司预计将授予票据的初始购买者增购本金

总额最多 200 百万美元的票据的选择权，并可在自票据首次发行之日（包括当天）起的

13 天内行使该选择权。 

本公司计划将票据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用于偿还现有金融债务、拓展海外业务及满足营运资

金需求  

票据发售的拟定条款 

一经发行，票据将为本公司的一般无担保债务。票据将于 2029 年 6 月 15 日到期，除非在

该日之前按其条款获回购、赎回或转换。票据持有人可于 2027 年 6 月 15 日或在发生若干

根本性变动事件时，要求本公司以现金回购其全部或部分票据，于各情况下，回购价格相

等于将予回购的票据本金额的 100%，另加截至相关回购日期（但不包括该日）的应计且

未付利息（如有）。 

紧接到期日前第 50 个预定交易日前的营业日营业结束之前，仅于满足若干条件后及于若

干期间内，持有人方可选择转换票据。在到期日前第 50 个预定交易日当日或之后，直至

紧接到期日前第三个预定交易日营业结束，持有人可随时选择转换其票据。 

票据预期于转换时，其本金以现金结算。转换时，本公司将用现金支付所转换票据本金总

额部分，并有权选择使用现金、美国存托股（“美国存托股”，每股美国存托股目前代表

一股本公司普通股）或现金及美国存托股的组合支付超过本金总额的转换代价。持有人可

选择收取普通股代替在转换时应予交付的任何美国存托股，惟须满足若干条件及程序。票

据的利率、初始转换率及其他条款将于票据发售定价时厘定。 

此外，本公司可在出现若干税法变动时或原有已发行票据本金总额不足 10%且仍未赎回

时，（于各情况下）按等于将予赎回票据本金额 100%的赎回价，另加截至相关赎回日期

（但不包括该日）的应计且未付利息（如有）以现金赎回全部（而非部分）票据。任何赎

回仅可于紧接到期日之前的第 50 个预定交易日前进行。 

同步回购 

在票据发售定价的同时，本公司计划根据其现有股份回购计划在透过一名或多名初始买方

或其联属人士（作为其代理人）进行的场外私下协商交易中回购一定数量的美国存托股，

预期金额最高为 400 百万美元（“同步回购”）。同步回购预计将吸收欲对冲其票据投资

的票据买方的初始对冲活动。本公司预期同步回购的购买价将为 2024 年 6 月 4 日纳斯达

克市场上最新报告的每股美国存托股出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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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及票据的结算方法，同步回购的资金将来自手头现金，通常预计将抵销票据转换后对

本公司普通股（包括由美国存托股代表的普通股）持有人的部分潜在摊薄影响。 

其他事项 

本公司的任何回购活动（无论与票据定价同步的回购或根据股份回购计划的其他回购）可

能会增加美国存托股及普通股市价及票据的价格（或减少其任何可能的降幅）。 

本公司预计，票据的潜在买方可能采用可转换票据套利策略，以对冲其与票据有关的风险

敞口。票据的潜在买方的任何相关活动于票据定价后及到期日前会影响美国存托股及普通

股的市价及票据的交易价。本段所述活动对美国存托股及普通股市价及票据交易价的影响

（如有，包括方向或量级）将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市场环境），且目前无法确定。 

票据、转换票据时应予交付的美国存托股（如有）及其所代表的普通股或在转换票据时应

予交付（作为替代）的普通股尚未根据证券法或任何州证券法登记。彼等不可在美国境内

或向美国人士提呈发售或出售，但依据证券法第 144A 条规定豁免登记的合资格机构买家

则除外。 

本公告并不构成出售任何该等证券的要约或招揽购买任何该等证券的要约，亦不会于有关

要约、招揽或出售即属违法的任何国家或司法权区出售证券。 

本公告载有关于待进行票据发售的数据，且概无保证票据发售将会完成。 

安全港声明  

本公告载有前瞻性陈述。该等陈述乃根据 1995 年《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中》的“安

全港“条文作出。该等前瞻性陈述可从所用词汇如“可能”、“将”、“预期”、“预

计”、“未来”、“拟”、“计划”、“相信”、“估计”、“相当可能”、“有信心”

或其他类似陈述加以识别。前瞻性陈述涉及固有的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多项重要因素可能

导致实际业绩与任何前瞻性陈述所载内容出现重大差异。潜在的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包括但

不限于：全球或中国经济严重或长期衰退、旅游业整体衰退或中断、携程集团美国存托股

或普通股交易价格的波动、携程集团对其与旅游供货商及战略联盟的关系及合约安排的依

赖、未能与新及现有的竞争对手竞争、未能成功管理当前增长及未来潜在增长、与任何战

略投资或收购相关的风险、携程集团运营所在相关司法权区旅游业的季节性因素、未能成

功开发携程集团现有或未来的业务线、携程集团基础设施及技术损坏或故障、携程集团主

要主管人员离职、携程集团运营所在相关司法权区的经济及商业环境发生不利变化、适用

于携程集团的法律、法规、规则、政策或指引的任何监管发展，以及携程集团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或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的文件中概述的其他风险。本公告及附件所提

供的全部数据均截至发行日期，且除适用法律所规定者外，携程集团并不承担更新任何前

瞻性陈述的义务。 

 


